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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

预算表》的说明

2024 年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4800 万元，较调整前

102433 万增加 12367 万元，其中：

财政收入（为税收返还形成的财政收入）未作调整；非税

收入增加 1252 万元，原因是产权交易所上缴行政单位国有资

产处置收入、政府上缴其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等；一般转

移支付收入减少 2 万元，原因是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 2 万

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增加 11240 万元，原因是区级下达专项

增加；上年结余收入减少 123 万元万元，原因是上年结算后结

余收入减少；事业收入未作调整。

二、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

预算表》的说明

2024 年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为 114800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83859 万元；上解支出 13050 万元；

事业支出 17891 万元。

主要的增减变化原因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14581 万

元，主要原因为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以及上年疏解整治促提升结

转资金下达；上解支出未作调整；事业支出减少 2214 万元，

原因为我镇卫生院事业支出预计减少。

三、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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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表》的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 69278 万元，调整为 83859 万元，

增加 14581 万元。主要调整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由 12046 万元，调整为 12806 万元，

增加 760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镇企业产业扶持资金调增预算。

2、公共安全支出由 36 万元，调整为 142 万元，增加 106

万元。主要原因为法制服务费调增预算。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由 1393 万元，调整为 1422

万元，增加 29 万元。主要原因为基本支出功能科目调剂。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由 2794 万元，调整为 2897 万元，

增加 103 万元。主要原因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就业

专项资金增加。

5、卫生健康支出由 10694 万元，调整为 11242 万元，增

加 548 万元。主要原因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卫生健康专项资金

增加。

6、节能环保支出由 810 万元，调整为 685 万元，减少 125

万元。主要原因为东南工业区临时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调减预

算。

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由 23473 万元，调整为 33623 万元，

增加 10150 万元。主要原因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生活垃圾转运

站环卫车辆中心工程等专项资金，上年疏解整治促提升结转资

金，镇级环境清理整治项目等调增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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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林水支出由 15094 万元，调整为 16202 万元，增加

1108 万元。主要原因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生态林养护及土地

流转专项资金增加。

9、交通运输支出由 243 万元，调整为 236 万元，减少 7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镇专职铁路护路联防队员工资相关费用调

减。

1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为 152 万元，未作调整。

11、住房保障支出由 348 万元，调整为 2158 万元，增加

1810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镇住房补贴第三批补发资金调增。

1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由 832 万元，调整为 928 万

元，增加 96 万元。主要原因为镇域内消防安全重点关爱人群

及 80 岁以上老人居住场所配备消防应急物品及安装无线感烟

火灾报警器项目调增。

13、其他支出由 64 万元，调整为 67 万元，增加 3 万元。

主要原因为我镇 2024 年民兵参加清明节期间安保执勤补助项

目调增。

14、预备费为 1261 万元，未作调整。

四、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预

算表》的说明

2024 年镇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17906 万元，较

调整前 4146 万元增加 13760 万元。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146 万元，未作调整；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增加 13731 万元，原因是上级专项下达增加；上年结余

收入增加 30 万元，原因是结算后上年结余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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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预

算表》的说明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调整为 17906 万元。其中：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906 万元。

主要的增减变化原因有：区级转移支付大兴新城城市休闲公

园、大兴区黄村镇李村等十一个村土地整治项目、道路建设等专

项资金增加。

六、关于《大兴区黄村镇 2024 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调

整预算表》的说明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由 4146 万元，调整为 17906 万元，

增加 13760 万元。主要调整情况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调整为17856万元，较调整前增加 13710

万元，主要原因为区级转移支付大兴新城城市休闲公园、大兴

区黄村镇李村等十一个村土地整治项目、道路建设等专项资金

增加。

2、其他支出调整为 50 万元，较调整前增加 50 万元，主

要原因为 2024 年北京市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及体育特色乡镇扶

持资金项目专项资金增加。

注：套表中未列示报表均为无调整预算。


